[bookmark: _Hlk150963469]2024年至2025年气候投融资试点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本项目类别：服务类。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供应商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需根据本项目类别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声明函中填写的内容有误，将可能导致无法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若所提供的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二)供应商须对所投采购包的采购标的进行整体投标，任何只对采购包采购标的其中一部分内容、数量进行的投标都被视为无效投标。
(三)总体要求
1、供应商对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有关“★”号条款的实质性要求必须一一在《实质性响应一览表》中进行响应，供应商如有一项带“★”的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2、标有“▲”的条款为重要性要求，供应商如有“▲”的条款未响应或负偏离的将被严重扣分。
3、供应商没有在投标文件中注明偏离（文字说明或在响应表注明）的参数、配置、条款视为被供应商完全接受。
4、供应商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和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分包承担主体应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
(四)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五)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财库〔2019〕27号）、《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等；
2、根据《广州市财政局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关于开展广州市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业务的通知》（穗财采〔2020〕9号）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和促进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导向作用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的融资服务功能，推动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发挥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实现应收账款融资回款账户锁定，结合《关于开展省级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的通知》（粤财采购〔2020〕6号）、《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银发〔2018〕162号）规定，本项目欢迎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并中标的中小微企业，通过“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向银行线上申请融资服务。
(六)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应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开展南沙新区气候投融资创新研究工作。确保南沙新区通过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组织的气候投融资试点监督检查和验收考核工作，统筹推动南沙新区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地，在全国气候投融资试点中有成效、出经验。
(七)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八)其他说明：《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按“投标文件格式与要求”提交，不要求提供法定代表人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工作安排，推进落实广州南沙粤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中心运营工作。
2、每季度梳理包括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有序发展碳金融、强化碳核算与信息披露、强化模式和工具创新、强化政策协同、建设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定期评估和总结推广及其他试点任务等工作进度情况。
3、协助采购人与国家、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及金融监管部门对接，确保顺利通过生态环境部2023年季度评审及年度评审。
4、深入分析南沙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共享项目库的基础条件：通过调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在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投融资领域，开展地方项目库建设的基础条件和项目储备、规划情况，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南沙新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共享项目库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定位。
5、协助采购人在省、市的支持下，遴选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产业项目（企业）清单，负责气候投融资项目的导入以及跟踪服务。
6、分析和梳理国际金融机构投资国内气候类项目在资金规模、利率和期限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国内主要气候投融资相关基金（如：山东省绿色气候基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在跨境资金使用、投资模式、投资管理等方面的特点，为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基金提供参照和借鉴。
7、基于政策环境、市场需求或社会效益等因素，深入论证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基金设立的思路、必要性和意义，形成基金设立的依据支撑；通过调研与市场分析，为基金的定位和功能提出建议。
8、走访、调研大湾区潜在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基金合伙人、管理人和投资经理，了解其出资意向，制定气候投融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股东、管理架构及人力资源等要求，制定气候投融资基金管理公司筹建方案。
9、研究促进气候投融资发展的政策措施。
10、结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和低碳发展目标、中国气候投融资和绿色金融体系介绍、中国各地气候投融资地区和绿色金融地方实践研究，并形成相关研究报告。
11、整理境外资金投资境内气候项目的主要方式，主要为对从事境内气候项目的境外机构进行分类，重点梳理较为成熟的投资气候类项目的案例等。
12、解读南沙新区气候投融资政策及推广南沙新区气候投融资创新情况；提供专家咨询服务、数据资料整理服务、调研学习有关后勤保障服务等。
13、总体工作必须符合《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27号）、《关于定期报送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进展的通知》（环办便函〔2022〕317号）及其相关政策规定。
14、为了确保工作的顺利实施和完成，供应商要严控各个环节的质量关，质量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15、采购人及相关单位提供的各类数据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纸质文档、电子文档、图片与音视频资料），中标供应商应予以严格保密，并承担各类数据资料的保密责任。
三、服务团队
服务人员应具备绿色金融或气候投融资相关工作经验，具有丰富的绿色金融或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行业专业知识。熟悉应对气候变化及气候投融资基本情况。服务人员必须依法依规，廉洁自律。
四、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
五、付款方式
1期：支付比例30%，合同签订并收到中标供应商开具等额正式发票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价30%作为预付款。
2期：支付比例10%，中标人完成上一（自然）季度广州南沙新区气候投融资工作情况报送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开具等额正式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价款10%。
3期：支付比例10%，中标人完成上一（自然）季度广州南沙新区气候投融资工作情况报送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开具等额正式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价款10%。
4期：支付比例10%，中标人完成上一（自然）季度广州南沙新区气候投融资工作情况及年度总结报送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开具等额正式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价款10%。
5期：支付比例10%,中标人完成上一（自然）季度广州南沙新区气候投融资工作情况报送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开具等额正式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价款10%。
6期：支付比例10%,中标人完成上一（自然）季度广州南沙新区气候投融资工作情况报送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开具等额正式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价款10%。
7期：支付比例10%,中标人完成上一（自然）季度广州南沙新区气候投融资工作情况报送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开具等额正式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价款10%。
8期：支付比例10%,中标人完成上一（自然）季度广州南沙新区气候投融资工作情况及年度总结报送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开具等额正式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价款10%。
注：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六、报价要求
投标报价包含人工费、交通费、会务费、住宿费、差旅费、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相关费用、租赁费（含场地租赁、车辆租赁及其他设备租赁等）、技术服务费（含技术人员联络费、交通费等费用）、各项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因甲方实际工作需要而调整的服务内容所产生的不可预见费等，合同价款按投标总价包干执行。
七、验收要求
1、验收时间：合同服务期满或者中标供应商认为已达到服务要求的，应向采购人提供书面验收申请，采购人在收到验收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验收应在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
2、验收内容：本项目全部服务内容。验收材料应包括：验收申请书、验收报告等完成服务内容的有关证明材料。
3、验收标准、验收流程按招标文件和合同规定的要求和有关的规定、规范进行，未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双方另行协商一致解决。
